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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源性疾病判定标准及技术处理总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食源性疾病判定标准及技术处理总则。

本标准适用于地方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医疗机构对食源性疾病病例和暴发的判定与处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478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GB 500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理化检验 总则
3 术语与分类

3.1 术语

3.1.1食源性疾病 

指食品中致病因素进入人体引起的感染性、中毒性等疾病，包括食物中毒。 

3.1.1.1 感染性食源性疾病：摄入被细菌、病毒或寄生虫污染的食品而引起，以局部组织和全身性炎症反应为主的食源性疾病。 

3.1.1.2 中毒性食源性疾病：摄入被生物性毒素、化学性毒物污染或含有天然毒性成分的食品而引起，以组织器官相关功能损伤或代谢障碍为主的食源性疾病。 

3.1.2 食源性疾病聚集

出现2例及以上具有类似临床表现和可疑共同食品暴露史，多数情况下在时间或地点分布上具有关联的病例。对于细菌性食源性疾病聚集，也包括生物标本中分离菌株经实验室分析确认具有相同或密切相关分子特征的2例及以上病例。对于病毒性食源性疾病聚集，也包括生物标本中分离病毒或病毒核酸阳性并经实验室分析确认具有相同或密切相关分子特征的2例及以上病例。
3.1.3 食源性疾病暴发

出现2例及以上具有类似临床表现的病例，经流行病学调查确认有共同食品暴露史，且发病与食品有关的食源性疾病事件（包括仅1人发病但死亡的事件）。

3.2分类 

3.2.1 细菌性食源性疾病：摄入被致病菌或细菌毒素（如金黄色葡萄球菌肠毒素、肉毒毒素等）污染的食品而引起的感染性或中毒性疾病。 

3.2.2 病毒性食源性疾病：摄入被病毒（如诺如病毒等）污染的食品而引起的感染性疾病。 

3.2.3 寄生虫性食源性疾病：摄入被寄生虫（如广州管圆线虫、旋毛虫等）污染的食品而引起的感染性疾病。 

3.2.4 化学性食源性疾病：摄入被某种化学物污染，或在加工、制作、存储过程中产生或误用某种化学物（如亚硝酸盐、钡盐等）的食品，而引起的中毒性疾病。 

3.2.5 真菌性食源性疾病：摄入有毒蘑菇或被某种真菌毒素（如黄曲霉毒素、呕吐毒素等）污染的食品而引起的中毒性疾病。 

3.2.6 有毒动物性食源性疾病：摄入含有天然毒性成分的动物性食品（如河鲀鱼、有毒贝类等）而引起的中毒性疾病。 

3.2.7 有毒植物性食源性疾病：摄入含有天然毒性成分的植物性食品（如乌头类、菜豆等）而引起的中毒性疾病。
4 诊断 

食源性疾病的判定主要以临床资料、流行病学调查资料、食品卫生学调查资料、实验室检验结果为依据。

4.1临床资料

详细记录食源性疾病病例的饮食暴露史、发病时间、主要症状和体征、临床实验室检测、以及诊疗、病程转归等信息。

4.2 流行病学和卫生学调查


食源性疾病暴发的流行病学调查和食品卫生学调查可参照《食品安全事故流行病学调查和现场卫生处理工作规范》、《食品安全事故流行病学调查技术指南》执行。

4.2.1对食源性疾病暴发发生的时间、地点、规模等进行详实的调查，有准确的记录。

4.2.2对可疑致病食物的来源、批次、存放环境，以及食品加工制作的全过程进行调查。

4.2.3对暴露人群进行调查。

4.2.4调查应体现流行病学三间分布特点，提出食源性疾病暴发原因、病因假设的依据，分析发病与进食关系，为判定食源性疾病暴发提供科学依据。

4.3实验室检验


实验室检验主要包括生物标本、可疑食品和环境样品的检验，可参照附录A执行。 

5 判定

根据4诊断，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对食源性疾病病例及其暴发进行判定。 

5.1 食源性疾病病例的判定 

符合某种食源性疾病临床表现和流行病学特点，实验室检验或形态学鉴定结果可以明确致病因子的病例，可判定为某种食源性疾病的确诊病例。

5.2 食源性疾病聚集的判定

符合3.1.2定义，尚未确定由共同进餐或食用同类食品和（或）同种致病因子引起的事件可判定为一起食源性疾病聚集。

5.3 食源性疾病暴发的判定 

符合3.1.3定义，且未共同进餐或未食用同类食品者不发病或发病显著降低，停止食用该类食品或采取食品卫生相关控制措施后无新的病例出现或发病显著降低，可判定为一起食源性疾病暴发。

5.3.1 符合某种食源性疾病的临床表现和流行病学特点，从可疑食品和（或）环境样品中检出与病例同种（或同型）致病因子或形态学鉴定结果可以明确致病因子的，可对病因进行判定。 

5.3.2 实验室未从相关样品中检出某种致病因子，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和食品卫生学结果无法判定致病因子范围、可疑餐次或食品，且根据临床表现也无法推断致病因子时，可判定为病因不明。

5.3.3 实验室未从相关样品中检出某种致病因子，但根据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和食品卫生学结果可以判定致病因子范围、可疑餐次和（或）食品，可由三名副高级及以上食品卫生专业或具有5年以上食品安全事故调查工作经历的技术专家依据流行病学、卫生学和临床表现的主要特点，对病因进行综合判定。
6 处置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建立会商机制，对食源性疾病病例应及时开展临床救治，对食源性疾病暴发（聚集）及时开展流行病学和卫生学调查，病情严重（如死亡）的病例也应及时进行调查核实。对可疑食品、病因食品和暴发场所进行处置。

6.1 对病例的处置 

6.1.1 停止食用可疑食品。 

6.1.2 采取排除体内有毒有害物质（如催吐、洗胃、导泻、灌肠等），对症治疗和特殊治疗等紧急救治措施，并及时报告当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6.1.3 采集病例生物标本的，应尽快送检。 

6.1.4 对属于食源性传染病的病例，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的有关规定，及时报告当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6.2 对食品的处置 

6.2.1 采集可疑食品样品的，应尽快送检。 

6.2.2 及时向当地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提出保护现场、停止销售并封存尚未出售的可疑食品，对已销售的可疑食品立即召回、封存等建议。 

6.2.3 及时向当地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提出对病因食品进行无害化处理或依法销毁的建议。 

6.3 对暴发场所和相关人员的处置

6.3.1 根据暴发的规模、污染可疑食品致病因子的性质，及时向当地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提出对事件场所采取必要的卫生处理（包括消毒和清洁）的建议。 

6.3.2 对已感染或携带某种病原体，并已造成食品污染或可能经食品引起疾病传播的食品生产、加工、经营人员，应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时向当地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提出限制其从事直接入口食品相关活动的建议。  
7 预防 

对食品生产、加工、经营人员及消费者，普及预防食源性疾病的卫生学知识，遵循世界卫生组织的《食品安全五大要点》：保持清洁、生熟分开、彻底加热、在安全的温度下储存食物、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料。

附录A

实验室检验原则

实验室检验包括生物标本、食品和环境等相关样品的检验。 

1. 生物标本检验：对病例、从业人员的生物标本（如：血、尿、呕吐物、粪便、胃肠内容物）中的可疑致病因子进行特定理化和生物学检验，为食源性疾病的病因判定提供检验依据。必要时采集对照人群的生物标本进行相关项目的检验。

1.1 生物标本的采集按照《临床微生物学检验标本的采集和转运》（WS/T 640）执行。

1.2 生物标本中的致病微生物、寄生虫、化学性毒物的检验，可按照现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卫生行业标准、公共安全行业标准、《国家食源性疾病监测工作手册》规定的有关检测检验方法执行。必要时，标本或阳性菌毒株送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参比实验室进行检测检验或复核确认。

1.3上述现行标准或手册中未明确规定的理化、微生物、寄生虫及有毒动植物成分的检验方法，可选择团体标准、国际组织等权威机构推荐的方法或专家共识进行检测检验。

2. 食品和环境相关样品检验：包括对可疑食品、各类环境样品中可疑致病因子的理化和生物学检验，为食源性疾病病因判定和病原溯源提供检验依据。 

2.1 食品和环境相关样品的采集和致病微生物、寄生虫、化学性毒物及有毒动植物成分的检验，可按照现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相应的检测检验方法执行。 

2.2 现行国家标准中未明确规定的理化、微生物、寄生虫及有毒动植物成分的检验方法，可选择国际组织等权威机构推荐的方法进行检测检验。

2.3 具有典型形态学特征的有毒蘑菇和有毒动植物可经权威机构或专家进行形态学鉴定，也可使用分子生物学方法进行鉴定，必要时可开展毒理学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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